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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8日，在横道河子东北虎林园，几只东北虎在雪中休息。
当日，横道河子东北虎林园所在的黑龙江省海林市山区迎来一场春雪。 东北虎林园

的东北虎在春雪中嬉戏打闹，尽展“王者之风”。 /新华社

戏春雪猛虎

金融服务费等应明码标价
———中消协回应汽车消费维权热点问题

结合奔驰车维权事件及汽车消费领域投诉问题，中消协 4 月 17 日在京举办“推动解决汽车消费维权难座谈会”。 对金融服务费等收费项目有没有
法律法规约束？ 以“三包”规定拒绝退货合理吗？ 汽车消费维权存在哪些问题？ 消协有关负责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汽车销售金融服务费等应明码标价
在当前汽车销售服务中，

存在强制消费者购买保险、缴
纳续保押金或续保保证金等问
题， 有些经销商代办业务在未
告知消费者的情况下多收上牌
费、 金融服务费， 还不开具发
票，引发消费者强烈不满。

中消协有关负责人表示，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在
交易过程中，应对全部收费项目

事先向消费者明示，且不得做出
不合理限制或者强制交易。汽车
销售金融服务费等应明码标价，
杜绝强制交易等违法行为。

此外，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
明确规定， 经销商应当在经营
场所以适当形式明示销售汽
车、 配件及其他相关产品的价
格和各项服务收费标准， 不得
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或收取额

外费用。 不得对消费者限定汽
车配件、用品、金融、保险、救援
等产品的提供商和售后服务
商。经销商销售汽车时，不得强
制消费者购买保险或者强制为
其提供代办车辆注册登记等服
务。如有违反有关规定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 并可给予警告或 3 万元
以下罚款。

别拿“三包”当不合格挡箭牌
一些经营者向消费者交付

质量不合格车辆， 却以汽车
“三包” 规定为由拒绝承担退
货责任或相应赔偿责任，有违
法律规定。

《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
换、退货责任规定》，即俗称的
汽车“三包”规定明确提出，生

产者应当严格执行出厂检验制
度， 未经检验合格的家用汽车
产品，不得出厂销售。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如果经营者出售的是不合格
产品，依法经有关行政部门认
定为不合格的商品，消费者要
求退货的， 经营者应当负责退

货。 如果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
的， 还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交付产品六个月内发现瑕疵
的，经营者还负有举证责任。

中消协有关负责人表示，
交付合格产品是经营者的合同
义务，“三包”规定是后合同义
务，两者不应混同。

汽车消费维权有五难
2016 至 2018 年全国消协

组织投诉与咨询信息系统数
据显示，汽车产品、含零部件
的投诉从每年 1.5 万件上升至
每年 1.9 万件， 投诉解决率有
所下降。 消费者投诉的主要问
题有售后服务、 合同纠纷、产
品质量、金融服务等。

涉及汽车售后问题的投诉
主要包括： 不履行三包义务、
不履行售后承诺、 售后在三包
期内收费修理以及经营者变动
导致无法正常履行售后服务
等。 涉及汽车合同问题的投诉
主要包括： 订金纠纷、 合同违
约、不平等格式条款等。涉及汽

车质量问题的投诉主要包括：
产品性能问题、 不合格商品以
及不具备特定使用环境等。

从被投诉的具体问题看，
主要汽车品牌被投诉问题集
中在订金、发动机、轮胎、涉嫌
欺诈和车漆等方面，其中东风
本田机油问题较为突出,奔

驰、一汽大众、长安福特、奥迪
的油漆问题相对占比较高。

中消协有关负责人表示，
汽车消费维权存在五大难点：
经营者巧立名目， 消费者辨识

难；经营者不提供凭证，消费者
取证难；产品质量出现纠纷，消
费者鉴定难；经营者推诿扯皮，
消费者协商难； 维权涉及问题
复杂，消费者投诉解决难。

加强消费维权意识
消费者如何加强维权意

识？ 中消协有关负责人表示，消
费者要注意留存购车、 维修等
相关凭证。 保留好车辆购车发
票及汽车“三包”凭证，是消费
者维权的基本条件。

在购车过程中， 消费者对
商家有关退还购车定金、 保险
押金等的口头承诺要格外留
心，注意留存定金或押金收据，
必要时对商家的口头承诺进行
录音， 主动争取签订纸质的定
金或押金退还协议。

根据汽车“三包”规定，修理
者应当建立并执行修理记录存
档制度。 书面修理记录应当一
式两份，一份存档，一份提供给
消费者。 因此，消费者每次修理
后应向 4S 店或修理厂索要维
修发票，作为日后维权的证据。

2017 年 7 月 1 日全面实
行的《汽车销售管理办法》规
定，供应商、经销商不得限定消
费者户籍所在地， 不得对消费
者限定汽车、用品、金融、保险、

救援等产品的提供商和售后服
务商，但家用汽车产品“三包”
服务、 召回等由供应商承担费
用时使用的配件和服务除外。
经销商销售汽车时不得强制消
费者购买保险或者为其提供代
办车辆注册登记等服务。

目前， 各大汽车厂商对自
己的 4S 店网络有数据共享平
台，但对 4S 店之外的销售渠道
无法共享车辆信息， 消费者在
其他渠道的汽车销售商购车时
具有盲目性。

中消协建议， 加快建立全
国统一的汽车服务商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即所有汽车供应商、
经销商、 售后维修网点的有关
违法违规行为录入统一平台，
同时接入消费者评价通道，设
计相关评价指标， 消费者购车
后即可根据购车及使用体验自
主对相关服务提供商进行评
价，并向社会公示，为消费者购
车提供参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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